附件：

关于调整乌恰县农村安全饮水价格的通知
县水利局及各乡镇：
为加强农村饮水工程管理，大力促进水资源节约，确保饮用水安全和饮水工程正常运行，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推进自治区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新政办发〔2012〕129号）相关要求，经乌恰县十七届人民政府第五十五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决定调整乌恰县农村安全饮水价格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供水分类

将现行农村供水划分为三类：

1.居民生活用水：包括农村居民、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、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、宗教场所生活用水、村委会（社区）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）；

2.非居民用水：包括工业、乡镇企业、经营服务业用水、基建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；

3.特种行业用水：包括洗车业、地毯清洗、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等用水。

二、供水价格调整

按照现行水价分类，供水价格作如下调整：

1.居民供水：由1元/立方米调整为1.55元/立方米。

2.非居民供水：由1元/立方米调整为2.55元/立方米。

3.特种行业供水：由1元/立方米调整为5.23元/立方米。

三、水价补贴政策

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经济承受能力,确保其基本生活水平不因水价调整而降低,由供水单位对低保户、残疾户、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居民,按相关政策规定予以优惠，设定一定数量的减免优惠水量或优惠金额，体现供水单位社会责任。

工作要求

严格价格公示。供水单位应及时公示农村安全饮水价格，不得擅自调整供水价格，并接受用水户监督。

强化政策宣传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安全饮水价格的政策解释宣传工作，提高用水户有偿用水和节约用水意识，努力化解新价格执行中的各类矛盾，确保农村安全饮水价格调整顺利实施。
规范水费征收。供水单位在征收农村安全饮水水费时，应当开具专用票据并注明收费标准、收费类别（居民用水、非居民用水、特种用水），无票据或不出具票据向用水户征收水费时，用水户有权拒交水费并向有关部门举报。
加强监督管理。水利部门要加强对供水单位的管理和指导，市场监管部门要对农村安全饮水价格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水价制度执行到位。
五、执行范围及执行时间

（一）执行范围：乌恰县农村公共供水管网覆盖的范围。

（二）执行时间：自通知印发之日起30日后执行。有效期5年，本通知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。原《关于乌恰县农村自来水价格审定的通知》（恰发改字〔2019〕239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如遇上级政策调整，从其规定。

乌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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